附件2
“铸牢共同体，中华一家亲” 主题演讲比赛评分标准

1、 评分标准
1.演讲内容生动充实，主题突出，有深度，体现时代特征，结构完整紧凑。（4 分）
2.普通话发音标准，音量适中，语言生动形象，语调富于变化，语速快慢合适，无语病。（2 分）
3.语言表达能力强，富有感染力，有良好的控场技巧。（2 分） 
4.语态自然，神情谦和，态度热情，举止稳健，着装得体。（1 分）
5.整场效果良好，听众（观众）反应积极，气氛热烈。（1 分） 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其他要求 
1.决赛选手共有6分钟的主题演讲时间，5 分 40 秒时将有提醒，提示选手还有 20 秒。6分 20 秒时第二次提醒，将停止选手的演讲。如少于 5 分钟或超过 6 分钟，由计时员在备注栏内注明，并在该选手的最后得分中减去 0.1 分。 
2.决赛中前 3 位选手演讲结束后，由评委一起打分，第4位选手开始逐个打分。
